张家界运通康辉旅游接待合同

合同编号： KFJFH100614001         签约地点： 张家界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甲      方
	乙       方

	姓      名
	
	公司名称
	张家界运通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性      别
	
	经营范围
	入境业务，国内旅游业务服务

	健康状况及组团人数
	
	成人：

儿童：
	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号
	 

	联系电话
	
	经办人姓名
	 

	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
	0744-2200222  0744-2202222

	地      址
	
	公司地址
	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路269号运通康辉国旅大厦


甲方自愿参加乙方旅行团旅游，为保证旅游服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现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报名与成团
1、甲方拟参加乙方组织的国内旅游团，应事先向乙方详细了解咨询，乙方有义务全面介绍其服务项目和质量，并按规定在报名时签订本合同。

2、甲方在报名时，应交纳      元的预付款。 　 

3、如乙方取消接团计划（不可抗拒的意外事故除外），甲方有权提出以下要求： 　 

(1)要求乙方退还全部预付款；并按团款的10%赔偿相应的损失；

(2)要求乙方按现合同行程规定另行安排出游。

4、如甲方无故退团，乙方可从甲方预付款中扣除业务损失费（机、车、船退票费、投保费、退房损失费等）。 
第二条 内容与标准（见行程安排附加表Ⅰ）
1、甲乙双方应严守上述约定，甲方在旅游活动中应服从乙方的统一安排和要求，乙方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2、为保证甲方旅游安全，乙方建议甲方购买旅游意外保险；如乙方为甲方购买旅游意外保险，需另行付费，此旅游团报价中不含此保险费。

3、旅游途中所有的行程安排及房、餐、车景点门票以及旅游景点游览时间、内容、购物次数；（见附表Ⅰ）

4、旅游途中需另行付费景点以及报价所含内容；（见附表Ⅰ）　 

第三条：合同转让  经乙方同意，甲方可以将其在本旅游合同上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具有参加本次旅游条件的第三人，但应当在约定的出发日前通知乙方并与乙方书面确认所转让的第三人。如有费用增加或涉及乘机人机票变更的费用，由甲方负担。

第四条：（甲方义务）甲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 甲方所提供的证件及相关资料必须真实有效。

2、 甲方应确保自身身体条件适合参加旅游团旅游，并有义务在签订本合同时将自身健康状况告知乙方，由于甲方自身疾病引起的各种损失或损害，责任自负。

3、 甲方应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各种证件、行李物品，各种证件及贵重物品应当随身携带，因保管、保存不善而损失或丢失的责任自负，甲方应保护随行未成年人或老年人的安全，参团老年人应该在乙方的《年长客人参团友情提示》签字。

4、 甲方在旅游活动中应遵守团队纪律，配合导游完成本次旅游行程，甲方应尊重目的地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和风土人情。

5、 甲方不得以服务质量等问题为由，拒绝登机（包括火车、汽车、船）或都采取其它的措施强迫乙方接受其提出的要求，由此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自已承担，给乙方或第三者造成损失的，全部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6、 甲方应明了和遵守相关旅游经营者行业安全规定，由于甲方自身原因（包括犯罪、过失行为、自己判断失误等）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以及由此导致需支出的各种费用，甲方自负。

7、 甲方自行终止旅游行程后，或在不参加双方约定的活动内，或在自由活动时间内，发生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责任自负。

第五条：（乙方义务）乙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 按照合同和《旅游行程表》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甲方提供质价相符的旅游服务。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项目和须注意的问题，应当事前向甲方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2、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法的旅游费用发票。

3、 乙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购买旅行社责任险，并在接受甲方报名时提示甲方自愿购买旅游期间的个人旅游意外保险。

4、 乙方代理甲方办理旅游所需的手续，应妥善保管甲方各项证件，如有遗失毁损，应立即主动补办，并承担补办手续费，因此导致甲方的直接损失，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5、 乙方应为甲方提供旅游服务，无全陪的旅游团队，乙方应告知甲方旅游目的地的具体接洽办法和应急措施。

6、 甲方在旅游中发生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事故时，乙方应做出必要的协助和处理。属于《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标准》规定以外的因乙方过错给甲方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根据《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由保险公司按照有关标准予以赔偿。

7、 乙方应当按照《旅游行程表》安排甲方购物，不得强制甲方购物，不得擅自增加购物次数，当甲方发现所购物品系假冒伪劣商品，如购物为甲方要求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购物为行程内安排的，乙方应当协助甲方向经营者退还或索赔。

第六条：其它责任

1、 由于第三者侵害等不可归责于组团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组团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因组团社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的，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 双方约定，一旦在旅游中发生事故，受伤害者应当首先追究第三方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必要时可以委托乙方代理交涉或者诉讼，乙方应当积极协助。（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乙方之事由，指甲方搭乘包括但不限于飞机、轮船、火车、汽车、地铁、索道、缆车、电瓶车、漂流用具等交通工具，乙方的责任仅限于协助甲方向上列提供相应的服务的经营者或损害的责任索赔，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合同变更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本合同旅游内容。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应由提出变更的一方承担，由此减少的旅游费用，乙方应退还甲方。如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由提出变更的一方承担损失。

第八条：擅自变更合同   乙方擅自变更合同违反约定的，应当退还甲方直接损失或承担增加的旅游费用，甲方擅自变更合同违反约定的，不得要求退还旅游费用，因此增加的旅游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条：旅游行程延误   因乙方自身的原因，导致旅游开始后行程延误的，乙方应当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如继承履行本合同的，应支付旅游费用5%的违约金；如甲方要求解除合同终止旅游的，乙方应当安排甲方返回并退还未完成的旅程费用，支付旅游费用5%的违约金。甲方因延误旅游行程而支出食宿和其他必要费用，由乙方承担；但由于甲方所乘坐飞机、轮船、火车、汽车、地铁等交通运输工具延误而造成甲方行程延误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乙方应协助甲方向提供上列服务的经营者索赔。

第十条：弃团  因乙方自身的过错，在旅程中弃置甲方的，应当承担弃置期间甲方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费用，退还未完成的行程费用并支付弃置期间甲方发生的合理费用一倍的违约金。

第十条：中途离团   甲方在旅程中未经乙方同意自行离团不归的，视为单方面解除合同，不得要求乙方退还旅游费用。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应承担财产保险责任（离团不归指甲方明确告知不再随团旅游或私自离团时间达2小时以上）。

第十一条：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   乙双方因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因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引起的，如自然灾害、战争、罢工、重大传染性疫情、政府行为等）或意外事件（指因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以外的偶然因素而发生的事件，如重大礼宾活动、政府行为等）导臻的交通堵塞，列车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到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引致额外费用情况不能履行合同的，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道路（铁路）发生交通事故，航空管制等情况发生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扩大损失  甲乙任何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按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甲、乙五方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第十三条：委托招徕    乙方委托其他旅行社代为招徕时，不得以未直接收取甲方费用为由免责。
第十四条：违约责任 　 

１、乙方在下列情形下承担赔偿责任。 　 

⑴、因故意或过失未达到与甲方合同规定的内容和标准，而造成甲方直接经济损失的。 　 

⑵、乙方的服务未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 　 

２、甲方无故违反合同规定，对其自身的损失责任应自负，给乙方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３、不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 　 

⑴、甲、乙双方因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不能履行合同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事故详情及不能

履约的有效证明材料； 　 

⑵、乙方在旅游质量问题发生之前已采取以下措施的，应减轻或免除责任； 　 

a、对旅游质量和安全状况已给予充分说明、提醒、劝说、警告或事先说明。 　 

b、所发生的违约问题是非故意，非过失或无法预知或已采取了预防性措施的。 　 

⑶、质量问题的发生是全部或部分由于甲方自身的过错。 　 

⑷、质量问题发生后，乙方及时采取了善后处理措施。 

第十五条  其它约定

　 

第十六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方可向张家界市旅游质监所提出赔偿请示。甲、乙双方均可向法院起诉。旅游局投诉电话：0744-8380193 　 

第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八条　　本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盖    章：                                                 

签定时间：                                        签定时间：        

